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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19-053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天津市中北镇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了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做实城市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北

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北源”）拟与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先行”）签署在建工程收购协议，收购天津先行持有的天津市

中北镇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346,216,215.28 元。 

2、本次交易已经出席 2019 年 5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并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将在各方签署相关协议后生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中北镇项目出让人为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4月

28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2011177361264XU，公司地址为天津市西青区中北大道 92号。经营范围为：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批发兼零售。（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天津晟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的股

权，海南优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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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振清。 

天津先行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天津先行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概况 

天津北源本次收购标的为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锦悦花苑项目在建工程及其

土地使用权（简称“中北镇项目”）。中北镇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政府西

侧卉锦道与青枫路交口，是中北镇大型居住区——大地十二城的 E地块，该项目

目前处于在建状态，相关开发手续均已完备。 

天津先行已取得中北镇项目的不动产权证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性

质为城镇住宅用地，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8,342.8 平方米，规划房

屋建筑物总面积为 89,211.6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74年 7月 27

日。中北镇项目在建工程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在建工程包括 13 栋住宅楼、配建及地下车库。 

标的资产的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已经设定了抵押权利，抵押权人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抵押期限为 2017 年 12月 6日至

2019年 12月 6日止，抵押物面积为 48342.8平方米，抵押金额为 4.7亿元。除

此之外，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况。 

 

（二）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 

天津北源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对本次收购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

镇政府西侧的 E地块在建工程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津市

北源置业有限公司拟收购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天津市西

青区中北镇政府西侧的 E地块在建工程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

评报字<2018>第 1446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0月 31日，中北镇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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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的帐面价值为 10,565.78万元、评估价值为

138,245.92 万元。 

 

四、交易价格定价依据 

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及交易定价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天津

市西青区中北镇政府西侧的 E 地块在建工程房地产； 

2、评估基准日：2018年 10 月 31日；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方法：假设开发法、成本法。 

本次评估选择假设开发法、成本法进行评估的理由如下： 

（1）由于评估对象为在建工程，是有投资开发潜力的房地产，所以适用采

用假设开发法； 

（2）由于评估对象是新近开发建造、很少发生交易无法运用比较法进行评

估的在建工程房地产，所以适合采用成本法评估； 

（3）委估资产为在建工程，周边没有类似在建工程的交易案例可作比较，

不适用比较法评估在建工程价值； 

（4）委估资产为在建工程，不产生租金收益或潜在租金收益，不适用收益

法评估。 

综合考虑后，本次评估以成本法测算价格作为评估对象市场价值。 

5、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0 月 31日，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政府西侧的 E地块

在建工程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 138,245.92 万元，资产帐面价值为 10,565.78万

元，增值额为 127,680.14万元，增值率为 1208.43%。 

增值原因主要是因为天津先行公司取得土地的时间较早，近几年天津市住宅

用地地价增幅较大，因土地增值导致开发成本评估增值。 

6、交易定价 

依据上述评估结果，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46,216,215.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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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北源拟与天津先行签订在建工程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对价 

本项目转让的对价总价为人民币 1,346,216,215.28元。 

2、价款支付 

转让款分四期支付，首期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480,919,666.67 元、第二期

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168,000,000.00 元、第三期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剩余转让价款为 677,296,548.61 元。天津北源将根据协议

约定的时间节点向天津先行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3、转让手续的办理及交割 

（1）天津北源支付第一笔转让款项后 30个工作日内，双方将 E地块不动产

权证过户至天津北源名下。 

（2）完成产权变更登记后 7 个工作日内，双方进行资料和证照交割。双方

签署书面交付文件之日为“交割日”。 

4、协议生效条件 

资产转让协议于双方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天津北源收购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市中北镇项

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对该

地块进行了项目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在天津区域的业务

布局，进一步加快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发展。 

 

八、备查文件 

1、在建工程转让协议 

2、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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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说明 

4、《天津市先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资金专项审计报告》 

5、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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